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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受青睐，成为许多市民的出行首选。12月23日，记者在
城区主干道看到，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为了“图方便”无视道路交通规则和安全，骑车
在车流中穿插、逆行。这些行为不仅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我逆行这几百米就到家了，不然还要绕一
大圈路。”采访中，不少非机动车驾驶人都是这
样认为。在龙行路御景园小区门前，记者观察
了10分钟左右，8位市民选择了这样逆行回
家。“要是不逆行，我得等两个红灯，再绕到南池
公园过来。这么冷的天，少骑一段是一段。”一
位逆行的市民，为自己找了个看似合理的理由。

当然，大部分市民还是选择遵守交规，从安
全的路径回家。“等红灯确实要花费一些时间，
我送完孩子没什么事，不赶时间，怎么安全怎么
走。”家住御景园的周女士表示。

随后，记者又来到太白楼东路万达商圈附
近。在万达写字楼前的路口记者观察到，此处

的逆行现象十分严重，5分钟内，有数十辆电动
自行车逆行而过，导致这段路拥堵不堪。该路
口距离万达商业广场只有百米左右，不少市民
选择通过路口后逆行到达万达商圈，其中外卖
骑手居多。

一名赶时间的送餐骑手通过路口后逆行到
供销路，随后停靠到路边，前往某奶茶店取餐。

“逆行这百十米，我能节省6到10分钟。”这名
外卖骑手告诉记者，如果不逆行，他要么从琵琶
山路等两个红灯掉头，或等一个红灯推车步行
过来，要么顺着太白路去万泰路再到刘庄南路，
整整绕一大圈。“现在订单多，我们怎么省时间
怎么走。”外卖骑手说。

近日，市民王大爷和老伴准备乘公交车去
附近转转，正巧与一辆逆行而过的电动自行车
擦肩，引起了他的不满。“你看看多危险，这一段
逆行的车子可不少，大家都是图方便。电动车
的速度挺快的，万一被撞到，后果很危险。现在
我们走这段路都很小心，不仅要看左边有没有
车，还得看右边有没有逆行的。”王大爷表示。

“我是绝对不会这么走的。”市民杨先生每

天骑电动车上下班，对这种逆行行为表示反
感。在他看来，非机动车道既然规定了不能逆
行，就应该遵守规则。“我家孩子就因为不遵守
规则逆行骑车，与正常行驶的电动车相撞后摔
倒，导致腿部骨折，所以我对这种行为深恶痛
绝。”杨先生告诉记者，电动车速度快，逆行本身
就违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吃亏的还是自己，
绝对不能违反交通规则。

不按规定行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10月
30日11时10分许，孙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西向
东逆向行驶至济宁高新区大禹西路东风本田4S
店门口处时，与由北向南出4S店刘某驾驶的小型
轿车发生碰撞，致孙某及电动自行车乘车人郭某
受伤。当事人孙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
右侧通行，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当事人刘某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

文明驾驶，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在这起事故案例中，孙某即便受伤且是非

机动车，也应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就是因为
其在非机动车道上逆行的行为是发生该起事故
的主要原因。”济宁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逆向行驶是严重的主观违法行为，轻则导
致交通堵塞，重则可能引发严重的道路交通事
故，而涉及摩托车、电动车和自行车逆行的交通
事故中，往往骑行者伤亡居多。“因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逆行导致的交通事故，骑行者同样也可
能要负事故责任，甚至全部责任。”该负责人说。

你会为了“图方便”逆行吗？

市民:逆行危险 绝对不能违反交通规则

交警：逆行酿事故 逆行方要负主责

本报记者 李胜男

逆行人员：因为一点路要绕一大圈 实在不便


